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
保管期限表审批表
制表单位：磐安县档案局
	申报单位
	金磐开发区
	申报日期
	2007．11．11

	申报材料名称
	金磐开发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

	批准号
	2008-003

	审核意见：根据磐档[2007]4号文件要求，对你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。现已基本符合要求，同意按此文件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3 月 4日

	审批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批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
